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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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德豪润达 编号
：

２０１０

—

０１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接到股东珠海通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通产”）的通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珠海通产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售本公司股份合计

３２３．３

万股，具体情况

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成交均价

（元

／

股）

珠海通产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

２３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３．２２

合计

３

，

２３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珠海通产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４

，

４２４

，

０００ ４．４６％ １１

，

１９１

，

０００ ３．４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

，

４２４

，

０００ ４．４６％ １１

，

１９１

，

０００ ３．４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注：珠海通产上次发布减持股份公告的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方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中没有做出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５２

证券简称
：

江钻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１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９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

尚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可能与经审计的财
务数据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２００９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收入（万元）

１２１

，

４５２ １３３

，

２６２ －８．８６

营业利润（万元）

１２

，

１０８ １３

，

１１３ －７．６６

利润总额（万元）

１３

，

５６０ １２

，

８９９ ５．１２

净利润（万元）

１１

，

１００ １０

，

１８６ ８．９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８ ０．２５ １２．００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４３ １１．４４ －０．０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万元）

１５９

，

４５１ １５４

，

１９４ ３．４１

股东权益（万元）

９７

，

０９８ ８９

，

０７８ ９．００

每股净资产（元）

２．４３ ２．２２ ９．４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２００９

年，公司面临多样化的市场需求，提高市场反应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加快研制新

产品，降低产品成本，减少费用支出，在营业收入较

２００８

年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利润总额和

净利润较

２００８

年有所增加。

特此公告。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月４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２４０

股票简称
：

华业地产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０１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四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徐红女士主持，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５

人，实际

表决的董事

５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２

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版）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本次会议的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

２．５

亿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与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以自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

工程作为抵押物，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本笔贷款金额为人民币贰

亿伍仟万元整（

ＲＭＢ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贷款利率为实际提款日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三年期贷款基

准利率，贷款期限为三十六个月。 为确保上述项目开发贷款的申请顺利，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盛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签订《保证合同》，担保的具体情况详见担

保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２

名独立董事刘秀焰女士、李力先生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盛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申

请项目开发贷款

２．５

亿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并就此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作为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贷款是为了满足项目开发对资金的需要，不

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笔抵押贷款事宜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为此笔贷

款提供担保是安全且可行的。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１ 月４ 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２４０

股票简称
：

华业地产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０２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大连晟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数量为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截至公告日前，北京高盛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上述担保对象提供担保余额合计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截止公告日前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为

１８１

，

８００

万元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与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以自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

工程作为抵押物，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本笔贷款金额为人民币贰

亿伍仟万元整（

ＲＭＢ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贷款利率为实际提款日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三年期贷款基

准利率，贷款期限为三十六个月。 为确保上述项目开发贷款的申请顺利，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盛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签订《保证合同》，担保的具体情况详见担

保公告。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四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和表决通过，公司

５

名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

截止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金额为

１８１

，

８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８２．９２％

。 履行本次担保后，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合计为

２４６

，

８００

万元，占公司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１１２．５６％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２７

号

法定代表人：徐红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凭资质证经营）；国内一般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

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经济信息咨询。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总资产

８４４

，

９７８

，

８４７．１９

元，负债总额

３７２

，

０６８

，

４１５．８０

元，净资产

４７２

，

９１０

，

４３１．３９

元，净利润

－１

，

４２１

，

３５４．４１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２

、担保期间：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

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３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对上述需提供担保的公司有关资信情况进行了查证。 董事会认为，上述

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控制权，且经营业绩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拟

申请的贷款为房地产开发贷款，公司拟对其提供的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金额为

１８１

，

８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８２．９２％

。 履行本次担保后，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合计为

２４６

，

８００

万元，占公司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１１２．５６％

。

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 除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为另外第三方提供

任何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

２

、本公司四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３

、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４

、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１ 月４ 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２４０

股票简称
：

华业地产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０３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公司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星期三）

●

股东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４

：

００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事项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格

式附后）。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以下议案：

１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

３

亿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

２．５

亿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１

、登记方式：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持股凭证；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另外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持股凭证；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另外提

供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 外地个人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４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管理部。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委托人股

东账户及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它事项

１

、公司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管理部。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５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７１０７３５

传 真：（

０１０

）

８５７１０５０５

联 系 人： 张雪梅 杜继锋

２

、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五、备查文件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１ 月４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注

１

］ 反对［注

１

］ 弃权［注

１

］

一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大连晟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沙河口支行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

３

亿元

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大连晟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沙河口支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

２．５

亿元

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注

２

］：

２

、身份证号码［注

２

］：

３

、股东帐户： 持股数［注

３

］：

４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注

４

］

注

１

：如欲投票赞成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决议案，则请在“反

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投票弃权决议案，则请在“弃权”栏内适当地方加上“

√

”号。 如无任何指

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注

２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同时填写法人单位名称、法定代

表人姓名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号。

注

３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注

４

：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本表格

必须加盖法人印章。

证券代码
：

0021 81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粤传媒 公告编号
: 201 0- 001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2007

年

12

月，本公司及保荐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证券

"

）与中国工商银行

广州下九路支行、深圳发展银行广州流花支行，广州大洋文化连锁店有限公司及东方证券与中国银行

广州珠江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管理事宜之三方监管协议》，该三份协议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全

部到期。

由于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东方证券仍需持续督导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为止。 为进一步规范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本公司已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大德路支行、深圳发展银行广州流花支行及东方证券分别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主体之一广州大洋文化连锁店有限公司

已与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大德路支行及东方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三方约定的主要

条款如下：

一、 本公司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大德路支行及深圳发展银行广州流花支行 （以下统称

"

开户银

行

"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分别为

3602003829200120984

、

11004775385803

；大

洋连锁在工行大德路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为

3602003829200120860

。 以上三个专户仅用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本公司、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东方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机构，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东方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本公司和开户银

行应当配合东方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东方证券每季度对本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情况。

四、本公司授权东方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红、郑维雄可以随时向开户银行查询、复印本公司专户

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东方证券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东方证券。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本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资金总额达到募集资金净额的

5%

时，开户银行应

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东方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东方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东方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向本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东方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东方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东方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本协议自本公司、开户银行、保荐机构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或东方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本公司与深圳发展银

行广州流花支行的三方监管协议至

2010

年

5

月

9

日期满失效）。 如本公司因业务需要在督导合同期内终

止账户，需经东方证券书面确认，并提前

30

天书面通知开户银行。

特此公告。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一月四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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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0

年
1

月
5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
：

00231 0� � � � � � � � � � �

股票简称
：

东方园林 编号
：

201 0- 001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备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神农城项目建设指挥部、湖南天易示范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神农

城景观项目合作协议书》，合同总金额

43,200

万元。其中施工金额暂定

42,000

万元，设计金额暂定

1,200

万

元，合同工期为两年。

一、合同主要内容

1

、工程内容

:

园林景观工程设计施工总包：内容包括，水电、音响、灯光、园林小品、喷泉、土方、地形、

园林种植等工程项目范围内的全部内容。

2

、工程工期：整个项目分三期建设。

一期广场景观工程：

2010

年

6

月

31

日前完工（以接到甲方通知为准，工期为

4

个月）

二期核心区景观工程：设计

2010

年

1

月

-2010

年

4

月，施工

2010

年

4

月

-2011

年

4

月（以接到甲方通

知为准，工期为一年）

三期景观工程：设计

2010

年

4

月

-2010

年

10

月，施工

2010

年

8

月

-2012

年

2

月（以接到甲方通知为

准，工期为

7

个月）

3

、工程价款：由水电、音响、灯光、园林小品、喷泉、土方、地形、园林种植等工程价款等组成。 合同总金

额（含设计）：

￥

：

43,200

万元。其中，施工金额暂定：

￥

：

42,000

万元；设计金额暂定：

￥

：

1,200

万元。以实际面积

据实计算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基本情况

神农城项目建设指挥部是根据中共株洲高新区工委办公室、株洲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中共株洲市天

元区委办公室、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政府

2009

年

5

月

14

日联合下发的《关于成立神农城和

3A

、

3B

、

37

区项

目建设指挥部的通知》株高天办（

2009

）

12

号文（以下简称

"

通知

"

）组织成立，根据通知要求，神农城项目由

天易开发建设公司委托神农城项目建设指挥部具体负责， 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日常组织协调和工程建

设工作。

湖南天易示范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天易公司）是由株洲高科集团全资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注

册资金

10

亿元，主要负责长株潭城市群中天易示范区的开发建设，开发面积

155

平方公里。

株洲高科集团是株洲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全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

3.5

亿元，资产规模近

40

亿元，主要负责工业园区开发，参与天易示范区的整体开发工作。

神农城项目建设指挥部、湖南天易示范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是公司进入湖南市场的第一个客户，与本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是公司承接的大型设计施工一体化园林景观工程项目， 合同的履行将会增加公司的营业收入

和营业利润，对公司

2010

年、

2011

年经营业绩有重大影响。 合同总金额

43,200

万元，占公司

2008

年营业

总收入

41,578

万元的

103.9%

。

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

00231 0� � � � � � � � � � �

股票简称
：

东方园林 编号
：

201 0- 002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备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接到上海览海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中标通知书，通知本公司为上海览海乡村

俱乐部

36

洞球场建设项目中标人。 中标金额为

9,480

万元，工期为

566

日历天。

一、中标通知书主要内容

项目名称：上海览海乡村俱乐部

36

洞球场建造工程

建设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

建设面积：约

2970

亩

中标价格：人民币

9,480

万元

中标工程范围：测量、土方、造型、排水、喷灌、坪床改良、果岭、沙坑、发球台、草坪建植、球车道、人工

湖。 球场喷灌系统、沙、球车道铺装部分材料。

中标工期：总工期

566

日历天。 计划开工日期：

2010

年

1

月

10

日，计划完工日期：

2011

年

7

月

30

日。

二、招标人情况介绍

本工程招标人为上海览海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履约影响

该中标价格占公司

2008

年营业收入

23%

，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合同金额以正式签订

的工程承包合同为准，具有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及时对合同签订进展情况履行公告

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

00200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

201 0001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转让重大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大族激光

"

）控股

54％

的子公司辽宁大族冠华

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族冠华

"

）因产能扩张的需要，现已搬迁至新厂区。近日，大族冠华位于

营口市区的老厂区地块（土地编号：

2009K－3

，土地面积

51,721

平方米）被营口市国土资源局收回，并已作为

国有建设用地挂牌出让。目前，大族冠华与营口市国土资源局就本次资产转让尚未签署正式补偿协议，具体

补偿金额尚不能最终确定。 大族冠华初步估计本次资产转让补偿收入不少于

1.2

亿元，扣除相关费用及成

本，预计大族冠华将实现利润约

7,000

万元，公司持有大族冠华

54％

的股份，预计归属母公司利润约

3,780

万元。 该项收入确认的会计年度以补偿金额最终确认的时间为准，对公司

2009

年经营业绩不产生影响，公

司将对事项进展情况及时披露。

根据相关规定，此次子公司转让资产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于具体补偿金额

目前不能确定，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

002304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01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9

时在公司西宾馆会议室以现场、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至

12

月

31

日

12

时，

11

位董事分别通

过现场表决或传真的方式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经营用地的议案》。

根据公司目前生产经营实际情况，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从宿迁市人民政府竞拍紧邻公司周边

的三块土地。 这三块土地分别为：（

1

）公司老厂区向西、向北共计约

1125

亩，洋河镇西门村一号地块；（

2

）公

司物流中心向西约

131

亩，洋河镇大圩村二号地块；（

3

）公司物流中心向北约

182

亩，洋河镇一号地块。上述

三幅地块共计约

1438

亩，容积率

1.007

，使用年限为

50

年，预计购买成本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资金来源

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超募资金。 上述三幅地块性质在公司受让时为工业用地

,

如公司改变土地使用

性质，本次竞拍土地及后续开发费用将全部用公司自筹资金置换。公司拟将上述地块用作成品库房、材料库

房、曲房、酿酒厂房、酒文化广场等白酒主营业务发展的经营用地。目前，在上述地块上拟实施的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和实施规划正在编制当中。 公司将及时披露竞拍土地的进展情况及后续开发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01 月 05 日

股票简称
：

S*S T �

光明 股票代码
：

000587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
：

201 0- 001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破产程序进展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09

年

11

月

9

日，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09

）伊商破字第

1

号及（

2009

）伊商破字第

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破产重整，并指定公司清算组

担任管理人（以下简称

"

管理人

"

）。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09

年

12

月

14

日在伊春市林业艺

术剧院召开。管理人汇报了近期工作的进展情况，汇报债权审查情况并由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表。会上，

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伊春市华丽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债权人会议主席。

会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管理人接受补充债权申报登记及进行审查工

作；同时，资产评估等与公司破产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正在进行中。

管理人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在破产重整期间，公司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

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0 年 1 月 4 日证�代码
：

0021 63� � � � � � � � � �

证�简称
：

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
：

2009- 081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

2009 年专项投资国家补助资金第二批拨付到账

和获得海南省税收返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

近日，公司子公司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南中航特玻

"

）收到海南省财政厅

"

琼财建

【

2009

】

2592

号

"

《关于下达

2009

年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第一批）建设扩大内需中央预算内基建支出

预算（拨款）的通知》，海南中航特玻投资建设全氧燃烧在线

Low-E

节能玻璃项目获得

2009

年专项投资国

家补助资金人民币

7,110

万元中的第二批资金

5,000

万元已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到帐。 该投资补助资金

列入

"

递延收益科目

"

，在资产使用寿命期内平均分配分次计入以后各期

"

营业外收入科目

"

，不影响公司

2009

年度收益。

此外，根据海南省财政厅

"

琼财预【

2009

】

2585

号

"

《关于下达

2009

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财政补

助资金的通知》和海南省澄迈县有关财政资金申请拨付的批示，海南中航特玻获得收购福耀海南浮法玻璃

有限公司的资产转让税收返还的财政补贴资金人民币

1,885

万元，其中，海南省财政厅补助人民币

450

万

元，澄迈县补助人民币

1,435

万元，该两笔资金均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到账。 该项税收返还作为非经常性

损益一次性计入

"

营业外收入科目

"

，增加公司

2009

年度收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海南省财政厅

"

琼财预

[2009]2585

号

"

《关于下达

2009

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财政补助资金的

通知》；

2

、海南省澄迈县财政资金申请拨付审批表；

3

、海南省财政厅

"

琼财建【

2009

】

2592

号

"

《关于下达

2009

年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第一批）建设扩

大内需中央预算内基建支出预算（拨款）的通知》。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

600031 � � � � � � �

证券简称
：

三一重工 编号
：

201 0- 01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三一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梁稳根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9]1496

号），中国证监会核准本公

司向梁稳根等

10

名自然人合计发行

119,133,574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其中向梁稳根发行

60,650,903

股、

向唐修国发行

10,007,220

股、向向文波发行

9,149,458

股、向易小刚发行

3,431,047

股、向毛中吾发行

9,149,

458

股、向袁金华发行

5,432,491

股、向周福贵发行

4,002,888

股、向翟纯发行

7,922,383

股、向郭良保发行

5,

956,679

股、向王海燕发行

3,431,047

股。

本公司将立即启动实施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工作，并根据实施进展情况作出相应公告。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

600031 � � � � � � �

证券简称
：

三一重工 编号
：

201 0- 02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梁稳根及其一致行动人

获得豁免要约收购义务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豁免

梁稳根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9]1497

号），中国

证监会核准豁免梁稳根及其一致行动人因以资产认购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而增持本公司

115,702,527

股股份，导致合计持有本公司

1,019,314,094

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3.43%

而应履行的

要约收购义务。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

002322

证券简称
：

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
：

201 0- 001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违规买卖股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获悉， 公司股东郭建先生于

2009

年

12

月

23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买入公司股票

6900

股，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卖出公司股票

6900

股，属于短线交易情形，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郭建违规买卖公司股票基本情况

截止

2009

年

12

月

22

日，郭建先生持有本公司

4,750,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7.12%

。 郭建先生

于

2009

年

12

月

23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买入公司股票

6900

股，成交价格

53.91

元∕股，成交金额

371,979

元；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卖出公司股票

6900

股，成交价格

62.50

元∕股，成交金额

431,250

元。

郭建此次买卖股票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二、本事项的处理情况

郭建先生此次买卖股票所得收益

59,271

元，公司已于

2010

年

1

月

4

日收取其全部所得收益。

郭建先生就此次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表示诚挚的歉意，并做出承诺：今后将严格

遵守上市公司法律法规，坚决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从

2009

年

12

月

30

日起六个月内不再买卖公司

股票。

本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本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对相关法

律法规的学习，杜绝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

000963�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

201 0- 001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

月

4

日收到公司董事钟鸣先生 （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

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提名之董事）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钟鸣先生请求辞去其所担任的本公司董事的职务。

公司董事会接受钟鸣先生的辞职申请， 并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钟鸣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本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

000538� � � � �

股票简称
：

云南白药 公告编号
：

201 0- 001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云南云药有限公司所持云南白药股权无

偿划转云南白药控股公司进展情况的公告

重要提示
：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近日我司收到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通知，已经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

复， 同意云南云药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52%

的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给云南

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无偿划转事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01 月 04 日


